
【案例1】
公司单方面改变培训地

点，消费者有权主张解约退费

2025年3月1日， 华某与一家
公司签订培训合同 ， 约定华某
自2025年3月10日起在公司A培
训 点接受舞蹈培训 ， 期限1年 ，
培训费 4000元 。 同年 4月 30日 ，
公司发出 《消费者告知函》， 称A
培训点因故停止培训 ， 消费者
应于 2025年 5月 7日前从本公司
另外3个培训地点中选择一处接
受培训。 华某认为， 自己决定选
择该公司的主要因素是A培训
点紧挨其住所， 更换后的3个培
训点离其居住地很远 ， 遂起诉
请求解除合同并由公司退还培训
费用。

那么， 法院会支持华某的诉
请吗？

【点评】
一方面 ， 华某可以解除合

同。 2025年5月1日生效的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
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以下简称 《解释 》） 第
13条第1款规定 ： “消费者请求
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 经营者存
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 （1） 变更经营场所给
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
显不便 ； （2） 未经消费者同意
将预付式消费合同义务转移给第
三人 ； （3） 承诺在合同约定期
限内提供不限次数服务却不能正
常提供……”

服务场所的远近和交通便捷
性对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
消费合同有重要影响。 如果经营
场所给消费者接受服务造成明显
不便， 显著增加消费者在途时间
和交通成本 ， 导致消费者在工
作、 生活之余就近接受服务的合
同目的不能实现， 那么， 消费者
有权请求解除合同。 本案中， 公
司擅自更换培训地点， 导致华某
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
能实现， 因此， 华某有权要求解
除合同。

另一方面， 华某有权请求返

还相应的款项。 《解释》 第15条
第1款规定 ： “预付式消费合同
解除、 无效、 被撤销或者确定不
发生效力 ， 消费者请求经营者
返还剩余预付款并支付利息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返还预付
款本金应为预付款扣减已兑付商
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后的余
额 。” 据此 ， 华某有权要求公司
退还尚未消费的培训费用并支付
利息。

【案例2】
购买瑜伽年卡后查出疾

病，消费者有权解约退卡

2025年 3月 初 ， 孟 女 士 花
8800元办了一张瑜伽年卡， 每周
4次课。 同年5月12日， 孟女士在
体检时被查出心血管疾病， 医嘱
禁止从事练习瑜伽等运动， 以免
加重心脏负担引起不适。 由于不
能继续进行瑜伽健身， 孟女士就
要求瑜伽馆退还剩余课时费， 但
被拒绝。

那么， 孟女士的要求有法律
根据吗？

【点评】
《民法典 》 第533条规定了

情势变更制度， 该制度同样适用
于预付式消费合同。 《解释》 第
13条第2款规定 ： “预付式消费
合同成立后， 消费者身体健康等
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
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 不属于
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继续履行
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 ，
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 ；
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 消费者
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
付式消费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本案中， 孟女士在合同生效
后被查出患有不宜再练瑜伽的疾
病， 这是双方在订立合同时都没
有预见到的 。 如果继续练习瑜
伽， 则会对孟女士的身体极为不
利， 也就是说继续履行合同， 对
于孟女士明显不公平。 所以， 孟
女士有权根据情势变更制度主张
解除合同， 请求瑜伽馆返还剩余
预付款并支付利息。

【案例3】
合同约定 “收款一概不

退”， 未必影响消费者主张权
利

何某到某瑜伽店练习瑜伽并
交费22620元。 练习一段时间后，
何某因家庭原因需搬到外地去 ，
便向瑜伽店提出解除合同、 退还
剩余课时费21112元 。 然而 ， 瑜
伽店以服务合同中明确约定了
“所交纳的费用不因任何原因退
费” 为由拒绝退费。

那么 ， 此类 “收款一概不
退” 的约定算数吗？

【点评】
商家往往在预付式消费合同

设置有收款不退、 丢卡不补、 限
制转卡、 本店享有最终解释权等
条款。

关于此类格式条款的效力 ，
《解释 》 第9条作出了明确规定 。
根据规定， 消费者主张经营者提
供的下列格式条款无效的， 法院
应予支持 ： （1） 排除消费者依
法解除合同或者请求返还预付款
的权利 ； （2） 不合理地限制消
费者转让预付式消费合同债权 ；
（3） 约定消费者遗失记名预付卡
后不补办 ； （4） 约定经营者有
权单方变更兑付商品或者提供
服务的价款、 种类、 质量、 数量
等合同实质性内容 ； （5） 免除
经营者对所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
务的瑕疵担保责任或者造成消费
者损失的赔偿责任 ； （6） 约定
的解决争议方法不合理增加消费
者维权成本 ； （7） 存在其他排
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或
者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重消费者
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
情形。

本案所涉合同中 “所交纳的
费用不因任何原因退费” 的格式
条款， 排除了何某对未消费部分
价款的所有权， 限制了其自主选
择权、 合同解除权， 不合理地加
重了何某的责任 ， 属无效条款 。
如果诉至法院的话， 法院会判决
解除合同， 同时考虑到瑜伽店并
未违约以及退费原因等， 综合酌

定退费数额。

【案例4】
商家拒不提交其控制证

据，可按消费者主张认定退费

杨某自2013年起在一家美疗
馆接受美容美体 、 按摩等服务 ，
交费上百万元。 2020年底， 该美
疗馆更名为某健康管理公司， 此
后， 要求杨某再交5000元才能继
续享受服务。 杨某认为， 美疗馆
的项目总是更新 ， 上一次充的
钱还没花完又得买新项目， 钱越
存越多， 项目越做越乱， 遂要求
退还剩余款项 ， 而公司表示杨
某 的预付款仅剩1万余元 。 因就
退费金额无法协商一致 ， 杨某
遂 起 诉 请 求 对 方 退 还 预 付 款
547794元。

庭审中， 杨某提供的银行卡
对账单等材料证明其支付的款项
总计为1016124.6元。 某健康管理
公司未就其向杨某提供服务的内
容、 次数、 金额举证证明。 根据
杨某预付服务费的总金额、 部分
消费记录记载的合同履行频次 ，
法院酌情确定某健康管理公司退
还杨某服务费50万元。

【点评】
预付式消费中， 合同文本以

及记载消费金额、 次数、 预付款
余额等信息的证据 ， 通常由经
营者控制， 消费者经常面临 “举
证难” 的维权困境。 为此， 《解
释》 第25条规定： “经营者控制
合同文本或者记录消费内容、 消
费次数、 消费金额、 预付款余额
等信息的证据 ， 无正当理由拒
不提交， 消费者主张该证据的内
容不利于经营者的 ， 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主张认定争议
事实。”

本案中， 某健康管理公司作
为客户档案和交易资料的持有
方， 拒不提供完整的记载消费金
额、 次数、 预付款余额等信息的
证据 ， 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
果， 因此， 法院可以根据杨某的
主张、 综合全案证据， 对应返还
的预付款金额作出认定。

潘家永 律师

【维权】09专题２０２5年 5月 27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李媛│校对 张旭│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编辑同志：
今年4月，我入职A公司当天，

签订一份全日制劳动合同。 该合
同约定，我在A公司的工作时间为
每天上午。 因每天下午没事可做，
我随后与B公司签订工作时间为
每天下午的全日制劳动合同。

请问： 在我不影响A公司工
作， 且A公司听取我报告此事后
没有反对的情况下， 我能否与B
公司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

读者： 梁梅梅 （化名）

梁梅梅读者：
根据你的讲述， 可以确认你

与A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与B公司签订全日制劳
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

《劳动法 》 和 《劳动合同
法》 均没有对劳动者同时与两家
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作出禁
止性规定。

其中，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九条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 （四） 劳动者同时
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
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
重影响 ，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 ，
拒不改正的……”

此外， 《劳动合同法》 第九
十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与
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的劳动者， 给其他用人
单位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 这就意味着只要劳
动者没有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

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劳动者没
有在本单位拒绝的情况下仍与其
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按照
法无明令禁止即为可行的原则 ，
劳动者是可以同时与两家用人单
位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的。

与之对应 ， 正因为你在B公
司的任职不会对你在A公司的工
作造成影响， 且A公司得知情况
后并没有反对， 所以， 你可以与
B公司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

颜东岳 法官

通过虚假入职办理社保
享有社保待遇属违法预付式消费模式下，

消费者遇哪些情形可要求解约退费？ 读者陈黎黎 （化名 ）
近日咨询说， 她一直没有
正式工作但又想办理社会
保险 ， 以使自己能在养
老、 生育、 医疗等方面享
受到相应的社会保险待
遇。 最近， 她准备在缴纳
一定 “管理费” 的基础上
与一家公司签订虚假劳动
合同 、 办理虚假入职手
续， 通过 “挂靠” 向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申办社保。

她想知道： 这样做有
无法律风险？

法律分析
从陈黎黎介绍的情况

分析， 其想法一旦实施将
面临严重的法律风险， 最
终的结局是钱花了但事办
不成。 之所以如此， 原因
如下：

《社会保险法》 第五
十八条规定： “用人单位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
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
登记。” 即用人单位缴纳
社保的对象只能是其职
工， 也就是与其存在真实
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而类
似本案涉及的挂靠单位缴
纳社保， 指的是个人在与
用人单位无真实劳动关系
的情况下， 以该单位职工
身份缴纳社会保险。

就挂靠缴纳社保的处
理，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
监督办法》 第三十二条规
定： “用人单位、 个人有
下列行为之一， 以欺诈、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
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按照《社会保险法》第八十
八条的规定处理： （一）
通过虚构个人信息、 劳动
关系， 使用伪造、 变造或
者盗用他人可用于证明身
份的证件， 提供虚假证明
材料等手段虚构社会保险
参保条件、 违规补缴， 骗
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而 《社会保险法》 第八十
八条规定： “以欺诈、 伪
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
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由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
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 处
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 即挂靠缴纳
社保为法律所禁止， 也不
受法律保护， 甚至要被法
律制裁。

结合本案， 陈黎黎与
公司签订虚假劳动合同、
采取虚假入职方式参加社
保 ， 实际上是通过 “挂
靠” 形式恶意串通， 欺诈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
保， 无疑属于法律制裁的
范畴。

值得一提的是， 《社
会保险法》 第五十八条第
二款规定： “自愿参加社
会保险的无雇工的个体工
商户、 未在用人单位参加
社会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
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
员， 应当向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
记。” 该规定表明， 对应
人员可以直接向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保登
记 ， 并不需要通过 “挂
靠” 方式办理社保。

廖春梅 法官

预付式消费作为一种预期建立长久合作关系的消费模式， 既有利于商家快速回笼资金， 也可使消费者享受
到种种优惠。 然而，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可能因商家或者消费者的原因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在此情况下，
消费者能否要求解除合同、 退还费用？ 本文对相关情形作出了法律解析。

职工可否同时与两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